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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

重申拒绝暴力是家庭教育的底线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卢某与杜某甲登记结婚，后杜

某乙出生。2012年11月，母亲卢某与父亲杜某

甲办理了离婚登记，《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杜

某甲每月可探望杜某乙一次。然而协议签订

后，杜某甲从未探望杜某乙，甚至逐渐断绝联

系。杜某乙希望杜某甲依法承担起其应负的责

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抚养探望上都能尽

到做父亲的职责。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杜某

甲至少每月一次探望杜某乙以承担抚养教育之

职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探望是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进行抚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中，杜

某乙正处青春期，需要父亲的关心呵护，且在庭

审中明确表达了希望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得

到父爱的强烈愿望。而杜某甲离婚后十余年来

从未探望杜某乙，漠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错过

了孩子的教育成长，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法院依法对杜某甲予以训诫，发出《家庭教

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探望杜某乙并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为此，法院及时与区妇联跨部门协

同合作，保证《家庭教育指导令》有效落实。

经法院主持调解，本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如下协议：杜某甲每月至少一次对杜某乙进

行探望或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杜某乙保持

联系、交流。本案调解结束后，法院委托青少年

社工进行协助探望，使得12年未见面的父子顺

利实现探望，帮助孩子找回了父爱，之后实现自

主探望。经回访，现父子关系融洽和谐，孩子成

绩稳步提升，青春期各方面表现良好。

【家庭教育问题及分析】

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础，父

母的教育责任不因离婚而免除。这一典型案例

揭示了子女教育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

父母责任缺位，情感支持缺失。杜某甲离

婚后十余年未探望子女，未承担对杜某乙的情

感关怀和教育责任。杜某乙在当庭播放的视频

中自述“每次同学提及其父亲情况，其都在回

避”“很羡慕别的同学爸爸陪伴成长”。可见，这

种长期父爱缺失可能已经导致孩子产生自卑、

焦虑等心理问题，影响其人格健康发展。

家庭教育意识淡薄。离婚协议明确约定

“每月探望一次”，但杜某甲并未履行，既违反协

议约定，又违背民法典关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

育义务的规定。杜某甲以“婚姻伤害”“担心影

响再婚家庭稳定”为由拒绝探望杜某乙，忽视了

未成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要，反映出

家庭教育责任意识的缺失。

【典型意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庭向不履行抚养职

责、不探望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当事人出具书面

《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同时，与区妇联进行跨部门协同合作，保

证《家庭教育指导令》的顺利实施和实施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对2022年以来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经验做法进行梳理总结，于1月4日发
布《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全方位展示了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司法实践。

据据《《法治日报法治日报》》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小雨（化名）幼年丧父，母亲孟某某与继父唐某

某再婚后，三人一起生活。某日，小雨报警称被父母打了。公

安机关随即开展调查，了解到小雨与母亲、继父因家庭琐事发

生冲突，其间孟某某、唐某某存在用手按倒控制小雨等暴力行

为，此前两人也多次以“教育”为名对小雨实施暴力控制。经

心理健康评估，小雨已经出现抑郁症状。为保护小雨身心健

康，公安机关代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

后，快速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孟某某、唐某某对

小雨实施家庭暴力，并联动公安机关、属地居委会落实执行监

督，经公安机关调解，继父唐某某搬离住所。同时，法院联合

公安机关、检察院共同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孟某某接

受为期六个月的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问题及分析】

心理关怀缺失，亲子联结薄弱。小雨处于青春期敏感阶

段，加上幼年丧父、家庭结构重组的背景，亟须情感支持与正

确引导。但其母亲孟某某缺乏有效亲子沟通意识和能力，未

关注孩子心理变化，继父唐某某未能与孩子建立良性监护关

系，导致小雨安全感匮乏，家庭矛盾逐渐激化。

教育理念扭曲，监护职责缺位。唐某某因使用手机等家

庭琐事对小雨实施肢体暴力，反映出其将暴力作为家庭教育

手段的错误认知；孟某某作为生母漠然对待，甚至提供帮助，

未能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多部门联动保护遭受家

暴儿童的典型案例。法院受理公安机关申请，及时出具《人身

安全保护令》，彰显了国家依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

坚定立场，为各部门、机构适用相关法律保护家暴受害者提供

了司法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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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某某诉胡某某离婚案

【基本案情】

原告方某某（女）与被告胡某某（男）于2014

年9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于2015年2

月生育婚生女小胡。2025年2月，方某某以夫妻

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与胡某某离

婚，胡某某当庭辩称双方感情未破裂，明确不同

意离婚。

审理法院发现，方某某与胡某某因婚姻矛盾

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近半年来多次在未回避小胡

的情况下，于家中发生争执。方某某还曾多次在

小胡面前抱怨胡某某“不负责任”，并将载有夫妻

双方争执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毫无保留地给小

胡查看，将婚姻中的负面情绪传递给小胡。胡某

某则以“忙于工作”为由，长期缺乏对孩子的陪

伴，并信奉“打击式及粗暴型教育”。2025 年 1

月，某医院为小胡出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结果

分析报告》，载明小胡存在轻度抑郁症状。

法院向方某某、胡某某分别送达《家庭教育

指导令》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明确要求二

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优先关注小胡的心

理状况与情感需求，并于决定书作出次日起3日

内，前往法院指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接受系

统性指导。

【家庭教育问题及分析】

本案中，方某某与胡某某的家庭教育存在

多方面问题，导致未成年子女小胡出现轻度抑

郁症状。具体问题及分析如下：

高质量陪伴严重不足。小胡曾多次向父母

提及“在学校不想和同学说话”“画画提不起

劲”，但方某某仅以“小孩子别胡思乱想”回应，

未能及时察觉到孩子的情绪异常，错失干预心

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班主任反映，小胡在课堂

上发言次数减少，与同学交流时多低头沉默，存

在“害怕被拒绝”的心理倾向，出现明显的“社交

退缩”问题。而方某某、胡某某均未与学校和老

师开展有效沟通，未能及时发现孩子出现的社

交退缩问题。

小胡的轻度抑郁症状已表现出明显的行为

偏差：一是学习态度转变，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家长未分析原因，仅用“贪玩”“不努力”等言语

及“错题罚站”的方式来批评教育孩子。二是生

活习惯异常，原本规律作息的小胡出现入睡困

难问题，家长未关注睡眠问题背后的心理诱因，

反而以“熬夜影响学习”为由指责孩子，进一步

加重其心理负担。

【典型意义】

本案系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典型案

例，着力推动解决离婚案件中发现的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问题，在审理离婚纠纷的同时，积极延

伸审判职能，以《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方式引导、

督促当事人重视家庭教育，及时有效帮助未成

年人解决心理困扰、促进个人成长，也引导家

庭、社会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体现了司法审

判过程中的人性化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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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1年，王某等9名未成年学生（15周岁至16周岁）对同学

李某（15周岁）实施言语侮辱、殴打等欺凌行为，导致李某受到

身心伤害。李某起诉要求欺凌者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受理本案后，审理法院通过走访调查

全面了解事发经过，在确认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分别约谈欺凌

者及监护人逐一开展法治教育和矛盾化解工作，最终促成多方

调解，欺凌者及监护人向李某真诚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家庭教育问题及分析】

本案庭审时，李某的父母仍处于愤怒、焦虑和难过的情绪中，

李某则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不愿意上学的情况。本案9名被告不

仅存在欺凌行为，还存在吸烟、饮酒、殴打他人等其他不良行为。

从家庭教育情况看，9名被告大多生活在离异家庭，其中一人父母

双亡；父母或监护人有的工作繁忙，疏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管教；有

的亲子关系紧张，孩子犯错后非打即骂。9名被告的不良行为均

与其父母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学生欺凌引发的民事侵权案件，涉及多名未成年学

生和多个家庭，审理法院在积极调解，定分止争的同时，敏锐发

现9名被告的父母或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

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家庭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同时充分调动专业社会资源，组织社工提供专业家

庭教育指导，促进欺凌者矫正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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